
保 密 协 议

甲方：上海银诺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披露方”）	Comment by Hu, Yimeng: 主体名称确认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720号1号楼2楼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王庆华
[bookmark: OLE_LINK1]乙方： 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接收方”）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成都北路333号招商局广场南楼26楼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严佳芳

鉴于：
1) 本合同适用于（下称“目的”）：i.甲乙双方（以下简称“双方”）就  依苏帕格鲁肽α的患者教育营销以及全国防控重大慢病创新融合试点项目（以下简称“项目”）进行评估、协商;ii.双方达成协议后展开的具体合作；	Comment by 胡漪梦: 补充项目概述
2) 双方就该项目的评估、协商、实施以及合作过程中，披露方将向接收方提供有关保密信息，且该保密信息属披露方合法所有；
3) 甲乙双方均希望对本协议所述保密信息予以有效保护。

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保密信息及技术成果专利保护
“保密信息”意为披露方向接收方指明信息为机密的非公开的信息，或应被接收方视为机密信息的信息。
“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所有业务信息、技术信息、样品、经营信息、商业信息和其他信息以及虽来自于他人但披露方有义务将其作为机密的信息。除非本协议另行约定，“披露方”还包括披露方的所有关联方，除非另行约定，“接收方”还包括接收方的所有关联方。“关联方”意为一方控制的、被其控制的或者受到同一控制下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机构。“控制”是指(a)直接或间接拥有主导某一方的管理或政策的权利，无论是通过拥有具有表决权的股权还是签署了与表决权或公司治理相关的合同，或(b)直接或间接拥有该方50%以上的、具有表决权的股权或其他决定性权益。
上述保密信息可以以数据、文字及记载上述内容的资料、光盘、软件、图书等有形媒介体现，可以以实物形式传递，也可通过口头、视听等形式传递。
除非双方另有书面约定，保密信息不应包括如下任何信息：
1) 非因接收方违反保密义务而为大众所知的信息；
2) [bookmark: _Hlk172036186]在披露方未向接收方公开该等信息之前就被接收方知晓，且接收方就该等知晓不直接或间接向披露方负有保密义务的信息；
3) 本协议签署后，接收方从不负有保密义务的第三方处得知的信息；或
4) 由接收方未使用披露方保密信息而自主研发的信息。
接收方应提供符合上述情况的有效书面证明。
根据披露方提供信息所产生任何技术成果的专利权利（包括申请权和专利权）以及著作权、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归披露方所有，与接收方无关。接收方应对本合同涉及的全部技术资料长期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借口向第三方泄露，非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进行新闻报道、公开学术讨论或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或以任何形式的与本项目相关的专利技术的申请。接收方在申请非相关披露方的专利或公开通用技术时，不得使用披露方保密信息和保密信息所产生的一切技术资料。
1. 保密义务
1. 接收方保证该保密信息仅用于与合作有关的用途或目的。
1. 接收方保证对披露方所提供的保密信息予以妥善保存并至少采取适用于己方保密信息同等审慎程度的保密措施。
1. 不论披露方是否注明“保密”或是否在披露后书面确认，在信息交付时可以根据信息本身的性质判断出该信息属于本合同约定的“保密信息”或者法律规定的“商业秘密”的，则接收方均应依本合同按照保密信息的标准处理和保护该等信息。
1. 接收方保证保密信息仅可在其直接从事该项目相关工作的负责人和雇员范围内知悉。在接收方上述人员知悉该保密信息前，应向其提示保密信息的保密性和应承担的义务，并保证上述人员以书面形式同意接收本协议条款的约束，确保上述人员承担保密责任的程度不低于本协议规定的程度。上述人员违反保密义务的视为接收方违反本合同约定。
1. 经披露方提出要求，接收方应按照披露方的指示将含有保密信息的所有文件或其他资料归还给披露方，或者按照披露方的指示予以销毁（应提供书面销毁证明）。
1. 披露方不保证保密信息的精确性与合理性。
1. 保密信息披露方提供的保密信息，如涉及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况，接收方不对此侵权行为负责，且免于由此产生的索赔。
1. 若法律、任何政府或其他监管机构、法院或其他权力机关要求接收方披露本协议项下保密信息的，接收方应在披露前向披露方发出书面通知，并获得披露方同意，方可披露。接收方应考虑披露方就披露内容提出的合理要求，在允许的最小幅度内披露本协议项下保密信息。该等披露不改变保密信息的保密性质。

1. 违约责任
接收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条款均被视为违约。接收方应承担因自己的违约行为而给披露方造成的所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如果披露方认为违反本协议的行为仅采取赔偿的补救措施是不够的，则披露方还有权采取禁令、实际履行或其他合理的救济措施。

1. 免责条款
由于地震、水灾、火灾或政策变化等人力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抗拒的原因，导致甲乙双方或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有关义务时，甲乙双方相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在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的合理时间内，一方或双方应当继续履行本协议。

1. 保密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长期有效，保密义务持续至披露方书面同意公开披露保密信息或者本协议项下保密信息非因任何人违反保密义务而进入公有领域。

1. 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的法律管辖并按照中国的法律进行解释。由于本协议的履行或解释而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如双方无法协商解决，应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并按照其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和仲裁程序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上述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除仲裁裁决另有裁定外，仲裁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

1. 经双方书面确认，任何一方不得变更或修改本协议，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1.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本协议的补充协议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 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
1.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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